赫山区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工作，促进教育公平，推动素质教育深入实施，根据国家教育部、省教育厅、市教育局关于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总体要求，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以国家和省市有关法律政策精神和部署要求为依据，以加快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办好每一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为目标，以构建面向每一位适龄儿童、少年的教育服务体系，切实维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合法权益，规范学校办学行为为原则，完善健全符合全区“立规矩 提质量 防风险 ”战略实际的招生制度，办人民满意的新优质教育。

二、组织机构

区教育局成立赫山区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专班，全面领导全区招生工作规范有序开展。专班人员如下：

组      长：张  伐

第一副组长：贺永宏

副  组  长：段  敏  夏资平  吴建文  雷朝晖  曾超学

成      员：徐秋平  孟毅华  余文飞  黄云辉  陈新辉

陈学海  王为民  刘江龙  蔡建华  姚光华

张新华

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由贺永宏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徐秋平、余文飞、陈新辉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乡镇中心学校和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含民办，下同）要成立专门招生工作小组，实行“一把手”责任制。

三、基本原则

（一）坚持相对就近、免试入学原则

严格遵守义务教育免试入学规定，科学合理划定招生区域，实行“多校划片、单校划片、摇号派位”招生模式，坚持“住、户一致”优先原则，落实义务教育划片招生全覆盖。
（二）坚持计划到校、阳光招生原则

严格按计划招生，严禁产生大班额。严格落实上级招生政策，接受社会监督，切实保障招生工作公开、公平、公正。

（三）坚持公民同招、公平发展原则

全面实行公民办学校同步招生、同步录取、同步注册学籍，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计划不低于全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总计划的95%。

（四）坚持区级统管、分级负责原则

区教育局全面领导、统筹管理全区招生工作，乡镇中心学校负责组织协调辖区学校招生工作，学校具体落实本校招生工作。

四、招生对象

（一）一年级（小学）

一年级招生对象为招生区域内2026年8月31日前（含当日）年满6周岁的适龄儿童。

（二）七年级（初中）

七年级招生对象为招生区域内2026年应届小学毕业生。

五、招生计划与区域

乡镇和龙光桥街道、鱼形山街道义务教育学校（含民办）招生计划与区域由属地乡镇（街道）中心学校根据学校布局、办学规模、生源数量、学位情况，科学合理划定到学校。

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计划与区域由区教育局划定到学校（详见附件1、附件2），社区名称和区域以区政府最新行文批复为准。
同一社区（或小区）出现在不同学校招生区域为“多校划片”入学。

六、招生方式

（一）乡镇学校

乡镇和龙光桥街道、鱼形山街道义务教育学校采取“生源摸底+函告入学”方式招生。

1.学校与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委（社区）、派出所、幼儿园联系，对辖区内适龄儿童少年入学进行摸底统计，建立2026年生源信息台账。

2.根据义务教育法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法定监护人发放入学告知函（附件3），督促其按照函告时间到校办理相关入学手续。

3.乡镇学校对符合就读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应录尽录”。

（二）城区公办学校

公办学校采取“生源排序+摇号派位”方式招生。

1.生源排序：根据适龄儿童、少年及法定监护人户籍、住房或就业等情况，按下列顺序进行生源排序。

（1）第一批：有户有房。适龄儿童、少年本人或法定监护人在学校招生区域内有户籍（落户时间在2026年1月1日及以前，下同）有住房产权证（指购买商品住房、居住保障性住房或有自建房且为完全产权），以户口簿和住房产权证为依据入学（住房产权证暂未办妥的，以住房预告登记证或网签备案房屋交易合同为依据，下同）。

（2）第二批：有户无房。适龄儿童、少年本人和法定监护人在学校招生区域内有户籍无住房产权证。第一类，其法定监护人在赫山城区工作且无住宅性质房产，但其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在学校招生区域内有住房且实际一直共同居住，以实际居住房（经街道、社区配合学校入户调查情况属实，下同）为依据入学；第二类，其法定监护人一直租住在招生区域的单位自管产权房、直管公房，或一直租房且有赫山区城区基本养老保险（连续缴费，且未停保），以实际居住房为依据入学。

（3）第三批：有房无户。适龄儿童、少年本人或法定监护人在学校招生区域内有住房产权证，但在学校招生区域内均无户籍，以住房产权证为依据入学。

（4）第四批：无户无房。适龄儿童、少年本人或法定监护人在学校招生区域内无户籍无住房产权证。第一类，适龄儿童、少年本人或法定监护人购买小产权房的，提交适龄儿童、少年本人和法定监护人户口簿、购房合同、购房交易凭证和2026年5月1日以前连续半年的水（电或燃气）缴费机打有效发票，经街道、社区配合学校入户调查情况属实，以当前住房为依据入学；第二类，法定监护人在学校招生区域内务工或经商，已办理居住证且仍在有效期内的，提交适龄儿童、少年本人和法定监护人户口簿、居住证，以居住证为依据入学；第三类，法定监护人在学校招生区域内务工或经商，未办理居住证的，提供适龄儿童、少年本人和法定监护人户口簿、房屋租赁合同、备案劳动合同或企业（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2026年5月1日以前连续半年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证明，经街道、社区配合学校入户调查情况属实，以当前租住房为依据入学。其中，益阳师专附属学校第四批次接受赫山、资阳两区中心城区适龄儿童、少年报名，只需提供学生和法定监护人的户口簿。

2.摇号派位：招生学校按4批生源排序分批次办理新生入学手续，若某一批（类）生源超出学校招生计划，则此批（类）及之后批（类）次生源分别参与摇号派位安排入学。

具体操作办法：区教育局根据各招生学校审核确定的摇号派位新生名单，统一将摇号派位新生信息录入摇号派位系统。按照生源序列先后和相对就近原则，分校、分批、分类进行摇号派位，依次安排新生到有富余学位的学校就读。其中，无户无房类新生参与摇号派位后，若城区各学校富余学位仍不能安排其就学的，则回原户籍地就读。

烈士、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和当年内转业安置军人、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消防、高层次人才、台胞、侨胞、退捕渔民等人员子女就读，需提供证明其身份的证书或组织、人社部门调动工作、转业安置、人才引进等证明和户口簿、住房证明等符合四个批次中任一批次的入学条件资料，等同区内城区公办学校第一批优先入学。

特殊适龄儿童、少年入学，采用特殊教育学校就读、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儿童福利机构（含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特教班就读、送教上门等多种方式，落实“一人一案”，保障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权利。

实施双（多）胞胎捆绑入学，申请后所有入学方式均捆绑（填报意向学校一致），未申请的不能以捆绑方式安排入学。在有学位的情况下，多孩家庭起始年级新生优先安排到其哥哥（姐姐）同一学校就读。

（三）城区民办学校

招生学校采取“学生自愿+超员摇号”方式招生。

城区九年一贯制义务教育民办学校（含民转公过渡期内世通学校万源校区，下同）初中部采用直升方式入学。若初中部学位不能满足小学部有直升意愿的毕业生入学需求，有直升意愿的学生全部参加摇号，根据摇号结果确定录取名单。若初中部招收小学部有直升意愿的毕业生后仍有空余学位，可接受该民办学校招生区域内学生报名；若报名人数超过空余学位数，报名空余学位的学生全部参加摇号，根据摇号结果确定录取名单。

七、招生报名

乡镇和龙光桥街道、鱼形山街道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由乡镇（街道）中心学校组织协调，学校接受现场报名。

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使用统一的招生平台进行报名。招生对象严格按照“一人限报一所公办学校、一所民办学校”的原则，在湖南省“中小学入学一件事一次办”统一报名入口登录在线报名平台向所在区域招生学校提出入学申请，上传报名资料（网上报名须知见附件4，入学申报资料上传要求见附件5）。

八、时间安排

（一）乡镇学校

1.5月15日—5月20日：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委（社区）配合学校入户调查。

2.5月21日—5月23日：学生按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通知要求到学校现场报名。

3.5月24日—7月3日：乡镇中心学校审核乡镇学校（含民办，下同）新生名单。

4.7月4日—7月8日：区教育局审核乡镇学校新生名单。

5.7月9日—7月10日：乡镇学校发布招生结果。

6.8月29日—8月31日：乡镇学校发布分班信息和缴费平台，学生以收到的分班信息为凭证并按学校新生报到相关要求到所在学校所属班级报到。

（二）城区学校

1.5月15日：城区九年一贯制义务教育民办学校小升初志愿直升新生网上报名。

2.5月20日：城区九年一贯制义务教育民办学校公布小升初直升后招生计划。

3.5月21日—5月30日：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网上报名。

4.5月31日—6月9日：益阳师专附属学校对新生入学申报资料进行网上审核，并对特殊情况进行部门查验、现场核验或入户调查等，预审确定各批次新生名单。

5.6月10日—6月14日：城区义务教育民办学校和益阳师专附属学校组织摇号并公布结果。

6.6月15日—6月17日：城区义务教育民办学校和益阳师专附属学校未摇中的学生填报区直公办学校。

7.6月18日—6月30日：城区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对新生入学申报资料进行网上审核，并对特殊情况进行部门查验、现场核验或入户调查等，预审确定各批次新生名单。

8.7月1日—7月3日：城区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招生超员摇号，调节安排摇号派位新生就读，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接收派位新生入学。

9.7月4日—7月8日：区教育局审核城区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各批次新生名单。

10.7月9日—7月10日：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发布招生结果。

11.8月29日—8月31日：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发布分班信息和缴费平台，学生以收到的分班信息为凭证并按学校新生报到相关要求到所在学校所属班级报到。

九、招生纪律

（一）纪律规定
1.严禁任何学校擅自提前组织报名，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未经区教育局批准，不得招收未在入学报名平台报名的学生。

2.严禁任何学校组织考试或以变相考试方式选拔学生，不得收取学生个人简历或视频音频等个人展示材料，不得以学科竞赛、考试证书、荣誉证书、培训证明等作为录取依据。各类人才（含数学、科技类等创新人才）培养改革试点实验项目以及外语、体育、艺术等特定类型招生必须报省审核，严禁随意突破招生范围。

3.严禁任何学校擅自超出规定时间、招生计划、规定班额、规定区域组织招生，不得拒收符合本校入学条件的学生就读，不得接收不符合本校入学条件的学生就读。入学后实行均衡编班，不得设立或变相设立重点班、快慢班。严禁以“校园开放日”等名义进行违规招生宣传或考察学生、家长。

4.严禁任何学生伪造提交虚假入学申报资料，一经发现，一律取消其申报学校入学资格，一律通过派位或调节方式安排入学。

5.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弄虚作假、违规招生，不得“打招呼、写条子”，不得违反政策规定审核新生入学资格，不得简化招生程序办理新生入学手续。

（二）责任追究

区纪检部门和区教育局将成立招生监督核查专项工作组，对学校招生行为进行全面监督核查，严肃查处“条子生”“关系生”“空降生”等极易引发社会矛盾的行为，并联合公安部门，严厉打击“学托”和“教育掮客”，切实严肃招生纪律，加强招生人员廉洁招生教育，推进全流程、全环节、全人员规范招生、阳光招生。区教育局将学校违规招生行为列入教师负面清单，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责任，及时通报违规行为和查处情况。

十、其他事项

乡镇中心学校、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根据本方案要求，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严密科学的招生方案，于5月1日前报区教育局和属地乡镇（街道）审核备案，并通过媒体、公开信、墙报等，在招生报名工作启动前向社会公布。在招生过程中，要及时公开招生程序，公示招生结果，公布投诉电话，接受社会监督。

十一、本文件最终解释权归赫山区教育局。
附件：1.赫山区2026年秋季城区一年级招生计划与区域

2.赫山区2026年秋季城区七年级招生计划与区域

3.赫山区2026年秋季乡镇义务教育学校入学告知函
4.赫山区新生入学网上报名须知

5.赫山区2026年秋季城区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招生入
学网上报名上传资料清单

附件1
赫山区2026年秋季城区一年级招生计划与区域

	学  校
	招 生 区 域
	招生人数

	桃花仑小学
	茶亭街社区、大桃路社区、环保路社区（除红星组、秀峰组）、桃花仑社区、龙洲路社区、大渡口社区（大桃路居委会1-10组）、步步高新天地
	880

	三里桥小学
	铁铺岭社区、团洲社区、大丰社区、腰塘社区（建设路以西）、赫山路社区（建设路以西、赫山北路以西）
	220

	曙光小学
	南站社区、会龙山社区、秀峰社区、金银山社区
	165

	志溪河学校
	龙山港社区、志溪河社区、红星社区
	45

	赫山一小
	东风岭社区、赫山社区（秀峰路以北）、梓山社区、腰塘社区（赫山区政府以南、赫山北路以西、建设路延伸到桃花仑东路交汇处以东）
	110

	赫山二小
	洪家村社区、罗溪社区（金泰路以西以北）、银东社区、赫山路社区（建设路以东、赫山北路以东）、茂林社区、腰塘社区（建设路以东、赫山北路以东）
	440

	益师附小本部
	虎形山社区、康富路社区、金银山社区（金山路以东、金防路以南）、竹山社区、环保路社区（红星组、秀峰组）
	550

	益师附小西流湾校区
	大渡口社区（大桃路居委会1-10组除外）、西流湾社区、粟公港社区
	110

	梓山湖学校
	鸬鹚桥社区、碧桂园社区、龙头山社区、天猫村（限指鸬鹚桥安置区内天猫村村民子女）、大明社区
	550

	梓山苑小学
	台家塅社区、毛家塘社区、朝阳路社区、罗溪社区（金泰路以东以南）、茂林社区（十洲路以东）
	275

	紫竹学校
	石头铺社区、帅家冲社区（银城路以东）、天子坟社区（紫竹路以北）、南阳社区、艾华集团、东方新城、益景东城  益登华庭
	330

	龙洲小学
	梓山湖社区、七里桥社区、海棠社区、大海塘社区（康富路以东）
	550

	迎宾小学
	金山社区、明月社区、姚家湾社区、梓山冲社区（铁路沿线以北）
	550

	丁香学校
	江家坪社区、江金社区、三眼塘社区、大海塘社区（康富路以西）、国色天香、金银山社区（金山路以西、金丰路以南）
	495

	黄泥湖学校
	李家洲社区、新安社区、原黄泥湖乡
	55

	世通学校
	天子坟社区（紫竹路以南，艾华集团除外）、长坡社区（迎宾路以北）、银山社区、帅家冲社区（银城路以东、学府路以南）
	330

	凤山小学
	羊舞岭社区、帅家冲社区（银城路以西）
	440

	箴言龙光桥

学校
	长坡社区（迎宾路以南）、光明社区、清溪社区、漆家桥社区、龙光桥社区（部分）、宁家铺村、黄家桥社区、五龙坝村、碧桂园社区、龙头山社区、天猫村、大明社区、沙河社区
	330

	秀峰路学校
	梓山社区、梓园社区、赫山社区（秀峰路以南）、中心城区其他社区
	385

	益阳师专附属学校
	梓山社区、梓园社区、赫山社区（秀峰路以南）、七里桥社区（益阳大道以北、罗溪路以西）
	270

	朝阳学校
	面向两区
	270

	玉潭学校
	面向全区
	90

	平高学校
	面向全区
	90

	合计
	
	7530


附件2

赫山区2026年秋季城区七年级招生计划与区域
	学校
	招 生 区 域
	招生人数

	海棠学校
	康富路社区、江金社区、明月社区、金山社区、环保路社区、大桃路社区、海棠社区、大海塘社区、梓山冲社区（龙洲路以西）
	1430

	箴言龙湖中学
	七里桥社区、梓山湖社区、海棠社区、大海塘社区（康富路以东）、梓山冲社区（龙洲路以东）
	550

	金银山

学校
	江家坪社区、姚家湾社区、三眼塘社区、金银山社区、龙山港社区、志溪河社区、红星社区、会龙山社区、秀峰社区、竹山社区、南站社区（会龙路以南、金山路以西）、李家洲社区、新安社区、原黄泥湖乡
	550

	大渡口

中学
	桃花仑社区、西流湾社区、粟公港社区、虎形山社区、南站社区（会龙路以北、金山路以东）、大渡口社区、环保路社区
	440

	市二中
	龙洲路社区、茶亭街社区、铁铺岭社区、团洲社区、大丰社区、腰塘社区、赫山路社区
	715

	赫山中学
	东风岭社区、赫山社区、梓园社区、梓山社区、洪家村社区、罗溪社区、银东社区、茂林社区、台家塅社区、毛家塘社区、朝阳路社区
	660

	梓山湖

学校
	鸬鹚桥社区、羊舞岭社区、天猫村（限指鸬鹚桥安置区内天猫村村民子女）、龙头山社区、碧桂园社区、帅家冲社区（银城路以西）大明社区
	880

	世通学校
	银山社区、长坡社区（迎宾路以北）、帅家冲社区（银城路以东）、天子坟社区、石头铺社区、东方新城、益景东城
	880

	紫竹学校
	艾华集团、帅家冲社区（银城路以东）、天子坟社区、南阳社区、石头铺社区、东方新城、益景东城，益登华庭
	550

	箴言龙光桥学校
	长坡社区（迎宾路以南）、光明社区、清溪社区、漆家桥社区、龙光桥社区、五龙坝村、宁家铺村、黄家桥社区、碧桂园社区、龙头山社区、天猫村、沙河社区、大明社区、沙河社区
	1100

	益阳师专附属学校
	梓山社区、梓园社区、东风岭社区、赫山社区、七里桥社区（益阳大道以北、罗溪路以西）、大海塘社区（益阳大道以北、龙洲路以东）
	600

	朝阳学校
	本校志愿直升，剩余计划面向两区
	400

	玉潭学校
	本校志愿直升，剩余计划面向全区
	350

	平高学校
	本校志愿直升，剩余计划面向全区
	300

	合计
	
	9405


附件3

赫山区2026年秋季乡镇义务教育学校

入学告知函
编号：
家长            :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和《赫山区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实施方案》要求，经生源摸底核准，您的子女        符合          （乡镇）就读条件，请您依法送子女入学。

请于   年  月  日  时，将其送到              （学校）报到，并保证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请务必持此告知函、户口簿，在规定时间办理好报到注册，以免延误孩子正常入学。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4
赫山区新生入学网上报名须知
赫山区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平台将于5月6日正式上线为中小学新生家长提供在线报名服务，家长可通过“湘易办”超级服务端“一件事一次办”服务专区开设的“入学”服务主题场景进入报名，也可通过手机端扫描赫山教育二维码进入平台进行报名操作。家长须保证所提交报名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如因家长虚假填写相关信息造成子女无法就读所报学校，其后果由家长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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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赫山区2026年秋季城区义务教育公办学校

招生入学网上报名上传资料清单
	生源批次
	资料清单

	有户有房
	学生和法定监护人户口簿、住房产权证

	有户无房
	第一类：学生、法定监护人和祖父母（外祖父母）户口簿、家庭住房证明。

2.第二类：学生和法定监护人户口簿、住房证明或租房证明、法定监护人赫山区城区基本养老保险。

	有房无户
	学生和法定监护人户口簿、住房产权证

	无户无房
	1.购买小产权房的：学生和法定监护人户口簿、购房合同、购房交易凭证、2026年5月1日以前的连续半年的电（水或燃气）缴费发票。

2.已办理居住证的：学生和法定监护人户口簿、居住证。
3.未办理居住证的：学生和法定监护人户口簿、房屋租赁合同、备案劳动合同或营业执照、2026年5月1日以前的连续半年的职工养老保险或灵活就业养老保险。


说明：1.烈士、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和当年内转业安置军人、公安英模和

因公牺牲伤残警察、消防、高层次人才、台胞、侨胞、退捕渔民

等人员子女就读须上传学生和法定监护人户口簿，政策优待及居

住证明。

2.户口簿不能体现亲子关系的，请上传出生医学证明。


